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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補（捐）助澎湖縣農會之處理及資訊公開擬定作
業規範及管考規定第三點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澎湖縣農會辦理各項活動及興建設備能順利進

行及符合「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澎

湖縣政府各機關單位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規定」等相關規定，

於一百零三年七月十一日訂定「澎湖縣政府補（捐）助澎湖縣農會之處理及資訊公開

擬定作業規範及管考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並發布實施。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七日修

正第三點第一款、第四款及第四點第四款。一百零九年九月九日修正第三點第三款 

為提升農業發展及生活水平及物價指數逐年上升爰擬具「澎湖縣政府補（捐）助

澎湖縣農會之處理及資訊公開擬定作業規範及管考規定」修正案，修正本規定補（捐）

助條件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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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補（捐）助澎湖縣農會之處理及資訊公開擬定作
業規範及管考規定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三、補（捐）助條件或標準： 

(一)補助澎湖縣農會慶祝

農民節籌備處辦理農

民節活動，由澎湖縣

政府農漁局(以下簡

稱本局)編列年度預

算配合澎湖縣農會納

入慶祝農民節計畫辦

理，補助金額為計畫

總經費百分之五十為

上限。 

(二)補助澎湖縣農會辦理

農業推廣，由本局編

列年度預算配合澎湖

縣農會納入農業推廣

事業工作年度計畫辦

理，補助金額為計畫

總經費百分之三十為

上限。 

  (三)補助澎湖縣農會辦理

屆次改選，由本局編

列年度預算配合澎湖

縣農會納入屆次改選

計畫辦理，經費包括

選務工作籌備事宜

（印刷費、業務費、

差旅費等），補助金額

為計畫總經費百分之

六十為上限。 

(四)補助澎湖縣農會興建

農漁產品集貨場、生

鮮超市、集貨加工設

施、運銷設施及資材

更新等設備，由本局

編列預算配合澎湖縣

農會納入興建農漁產

三、補（捐）助條件或標準： 

(一)補助澎湖縣農會慶祝

農民節籌備處辦理農

民節活動，由澎湖縣

政府農漁局(以下簡

稱本局)編列年度預

算配合澎湖縣農會納

入慶祝農民節計畫辦

理，補助金額為計畫

總經費百分之五十為

上限。 

(二)補助澎湖縣農會辦理

農業推廣，由本局編

列年度預算配合澎湖

縣農會納入農業推廣

事業工作年度計畫辦

理，補助金額為計畫

總經費百分之三十為

上限。 

  (三)補助澎湖縣農會辦理

屆次改選，由本局編

列年度預算配合澎湖

縣農會納入屆次改選

計畫辦理，經費包括

選務工作籌備事宜

（印刷費、業務費、

差旅費等），補助金額

為計畫總經費百分之

六十為上限。 

(四)補助澎湖縣農會興建

農漁產品集貨場、生

鮮超市、集貨加工設

施、運銷設施及資材

更新等設備，由本局

編列預算配合澎湖縣

農會納入興建農漁產

一、第五款新增。 

為提升農業發展及生

活水平及物價指數逐

年上升，配合增修第五

款以符實際情形。 

二、款次變更。原第五款調    

整為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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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集貨場或生鮮超市

計畫辦理，補助金額

為計畫總經費百分之

五十為上限。 

(五)為提升農業發展，專

案補助經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奉核裁示

者，則不受補助金額

為計畫總經費百分比

上限之限制。 

    每一申請案，至少應

編列總計畫經費百分

之十以上自籌款；執

行過程如有經費不足

現象，應自行籌措財

源配合，不得要求追

加補助數額。 

(六)受補（捐）助經費中

如涉及採購事項，應

依政府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品集貨場或生鮮超市

計畫辦理，補助金額

為計畫總經費百分之

五十為上限。 

(五)受補（捐）助經費中

如涉及採購事項，應

依政府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